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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财政局联合

下发《关于印发<北京市博士后工

作经费资助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开始对北京市属的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创新实践基地进行资助。



2016年12月，经市政府同意，

我们印发了《关于印发<北京市进

一步做好博士后工作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明确了下一步全市博

士后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2017年5月，为提高博士后工

作支持力度，更加有利于服务

“四个中心”，特别是“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我局和市财政局

共同修改了并印发了《关于印发<

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管理

办法>的通知》，大幅提高了资助

强度，并开始实施博士后国际交

流培养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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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助对象、目的、原则



明年工作计划

1.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为在本市市属单位及北京地区非公有制

经济单位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和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资助对象、目的、原则



明年工作计划

2.资助目的

设立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旨在鼓励设站单位扩大

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规模，加大博士后国际交流培

养力度，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开展科研活动和成果

转化。

一、资助对象、目的、原则



明年工作计划

3.资助原则

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以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重点

产业、行业发展需求为基础，以加强高层次专业技

术人才队伍建设为目的，坚持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的原则。

一、资助对象、目的、原则



明年工作计划

对资助经费的认识

资助经费是一种支持经费，是对工作站开展工作，博

士后开展科研的一种经费补充，是一种“种子经费”。

一、资助对象、目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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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助类别、用途和标准



年度工作概述

资
助
类
别



明年工作计划

资助用途和标准—日常经费资助

日常经费资助用于资助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研究

人员，包括：工资、奖金和生活补贴、参加社会保

险费用和组织交流活动等。

二、资助类别、用途和标准

日常经费资助是对设站单位的经费
补充，其资助经费量以设站单位为单
位确定。



明年工作计划

资助用途和标准—日常经费资助

财政预算设站单位的日常经费标准按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制定的日常经费标准执行。其他

单位日常经费资助标准为每人一次性8万元。

二、资助类别、用途和标准



工作完成情况

01

02

创新研发类（A类）

二、资助类别、用途和标准

03

学术交流类（B类）

出版专著类（C类）

科研活动资助用于资助在站博士后开展科研活动

科研活动资助是对博士后
的科研经费补充，其经费数量
以项目为单位确定的。

资助用途和标准—科研活动资助



工作完成情况

创新研发类（A类）

受资助人开展具有

创新性、前瞻性的

项目（课题）研发

工作。资助额度最

高为15万元。

学术交流类（B类）
受资助人赴国（境）

内外有关机构开展合

作研究、参加学术会

议或进行短期学术交

流。其中，对于在国

（境）外开展上述活

动的，资助额度最高

为4万元，对于在国

（境）内开展上述活

动的，资助额度最高

为2万元。

出版专著类（C类）

受资助人出版具有

较高学术价值和较

好社会效益的著作。

资助额度最高为3

万元。

主要参考课题本
身。

主要附件材料为
邀请函

主要附件材料为
出版协议。



明年工作计划

资助用途和标准—国际交流培养资助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设派出项目和引进项目，资助

标准为每人每年20万元,资助期限最多2年。主要用

于支付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活开支、住房补助、

医疗保险、城市间交通费、国际旅费及科研补助等。

二、资助类别、用途和标准

派出项目主要资助部分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到国（境）外一流高校、
科研机构、企业的优势学科领域，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引进项目主要资助部
分优秀外籍、港澳台地区博士来京进入博士后站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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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条件



明年工作计划

日常经费资助

申请日常经费资助的流动站、工作站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各项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健全，博士后研究人员科

研经费和生活保障措施到位。
（二）申请资助年度有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从事研究工作。
招收国外留学或外籍博士进站的，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给

予资助；在职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列入资助范围。

三、申请条件



明年工作计划

科研活动资助

申请科研活动资助的应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并符

合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具有求实、创新、协作、

奉献的精神。

（二）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和

良好的发展潜力。申请项目应为本人承担，申请材料真

实可靠。

三、申请条件



明年工作计划

科研活动资助

（三）申请项目应紧密结合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在理论、技术方面具有前瞻性、创新性；有助于申请

人进行高水平的学术技术交流，提高学术技术水平。

项目执行计划清晰、明确，可操作性强，经费使用计

划合理。

三、申请条件



明年工作计划

科研活动资助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能申请科研活动
资助：
（一）已获上年科研活动经费资助，但受资助项目尚

未完成，或因故资助经费被部分或全部收回。
（二）在本期进站工作期内同一项目或类似项目申请

过两次及以上资助均未获批准。
（三）进站时间满18个月的。

三、申请条件



明年工作计划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派出项目

申请国际交流培养资助派出项目的应为在站博士

后研究人员，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思想品德端正，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

过35周岁。

（二）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

创新能力。在站期间或在读博士期间取得突出的研

究成果。

三、申请条件



明年工作计划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派出项目

（三）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与我市重点学科、产

业发展方向一致。

（四）具有良好的英语（或接收国语言）听、说、

读、写能力。

（五）国（境）外拟接收单位一般应为国际一流

的高校、研究机构或企业，并获得正式邀请。

三、申请条件



明年工作计划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派出项目

（六）须经设站单位和合作导师同意；在职人员

（含定向委培博士毕业生）还须征得其人事关系所

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

三、申请条件



明年工作计划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引进项目

申请国际交流培养资助引进项目的应为外籍、港澳台

地区已进入博士后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思想品德端正，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35

周岁。

（二）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创新

能力。在读博士期间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

三、申请条件



明年工作计划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引进项目

（三）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与我市重点学科、产

业发展方向一致。

（四）具有良好的中文听、说、读、写能力。

三、申请条件



明年工作计划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引进项目
（加快推进北京科创中心建设）

国外籍和留学来华（回国）的在站博士后研究人

员，或拟进站的国外籍和留学来华（回国）博士毕

业生。

由全国博管办、我市各资助每人每年10万元，博

士后设站单位配套资助每人每年10万元人民币，资

助期限2年。

三、申请条件



Part
章 节

四、申报及批准程序



明年工作计划

资助申报工作每年开展一次，具体工作以文件通知
的形式部署。

四、申报及批准程序



明年工作计划四、申报及批准程序

工作站、流动
站设站单位

园区分站设站
单位

所在园区管委
会

申请

申请 审核报送
市人力社保局

市人力社保局
封皮上设站单位盖章、负责人签字即可

另加管委会意见及盖章

日常经费资助



明年工作计划四、申报及批准程序
科研活动资助资助

工作站、流动
站所属博士后

市人力社保局

园区分站所属
所在分站、园

区站
市人力社保局

申请

申请 审核报送

分站、园区站共同在设站单位意见盖章

设站单位 审核报送



明年工作计划四、申报及批准程序

国际化培养资助

工作站、流动
站设站单位

市人力社保局

园区分站设站
单位

所在园区管委
会

市人力社保局

申请

申请 审核报送

封皮上设站单位盖章、负责人签字即可

另加管委会意见及盖章



明年工作计划四、申报及批准程序

批准程序

市财政局
专家、学者

确定资助方案
评审或评议

市人力社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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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拨付及使用管理



明年工作计划五、经费拨付及使用管理

日常经费资助

日常经费资助按经费预算渠道拨付给设站单
位。
财政预算单位按财政预算渠道，非财政单位，

按经费评审程序。



明年工作计划五、经费拨付及使用管理

科研活动资助经费由市人力社保局与受资
助个人及其所在设站单位三方签订资助协议和
经费使用告知书。在明确具体项目进度计划、
经费使用计划及各方的责任、义务后，办理拨
款手续。

科研活动资助



明年工作计划五、经费拨付及使用管理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经费由市人力社保局与
受资助人及其所在设站单位三方签订资助协议，
在明确经费使用计划及各方的责任、义务后，
办理拨款手续。

国际交流培养资助



明年工作计划五、经费拨付及使用管理

资助经费由设站单位代受资助人管理，单
独立账，专款专用，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手续
费、管理费，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此项经费或
改变经费用途。

使用管理



明年工作计划五、经费拨付及使用管理

受资助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的经费使用范
围、经审定的经费使用计划使用经费，如有调
整应报本单位博士后管理部门批准并及时以书
面形式报市人力社保局备案。

使用管理



明年工作计划五、经费拨付及使用管理

受科研活动资助和国际交流培养资助事项完成后，
受资助人应在受资助事项完成30个工作日内向市人力
社保局提交总结报告和经费使用明细；资助金额超过5
万元的，应同时提交经费使用审计报告。受科研活动
资助完成的项目，在发表有关论文、专著时，均应标
注“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项目”（Beiji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oundation）。

使用管理



明年工作计划五、经费拨付及使用管理

受科研活动资助或国际交流培养资助的受资助人

因故提前离站、退站，经市人力社保局批准，可将

剩余资助经费用于设站单位开展博士后工作。

受资助人有剽窃、弄虚作假等违反学术道德和知

识产权规定行为的，撤销资助，追回已拨付的资助

经费，并给予通报。

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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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需要注意的其他事项



明年工作计划

各种电子表格均可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协议书另行发放。

六、需要注意的其他事项



年度工作概述

报送要及时 排版要正确

要素要完整
使用要规范

总体要求



袁野 63161721       13810795914

谢谢大家


